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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國立暨南國際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升校園創業風氣，培養創業相

關技能與素養，特訂定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輔導師生創業作業要點」

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二、本要點輔導對象以本校專(兼)任教師、在學學生、畢業 5 年內校友、

職員(含研究人員、約用人員、計畫聘僱人員)為限。 

三、本要點輔導工作以本校研究發展處創業育成中心為業務窗口。 

四、為提升本校創業風氣，辦理下列各項輔導工作： 

(一)遴選創業輔導團隊 (包含創業顧問與創業導師)，由本校頒發聘書，

每次聘期為兩年。 

(二)成立學生及教師創業社群。 

(三)規劃創業相關課程及活動，並核發研習證明。 

(四)製作創業護照，記錄輔導對象之創業學習歷程。 

(五)輔導參加國內外各項創新創業競賽。 

(六)辦理校內創業競賽及創業提案，並擇優進行創業獎勵。 

(七)其他有關創新創業輔導事項。 

五、校內創業競賽與創業提案 

為提升創業實作能力，辦理校內創業競賽與創業提案，辦理方式如下： 

(一)校內創業競賽以在學學生為對象，每年度辦理一次；學生以外之本

要點輔導對象得申請創業提案，每年度受理一次。相關競賽與申

請規範每年經專案簽准後公告辦理。 

(二)為審查校內創業競賽與創業提案，由本校邀集校內外專家學者 5

至 7 人組成評審團，經評審團遴選出之團隊頒發創業獎勵金。 

(三)獲創業獎勵金團隊須與本校簽訂契約書，並自簽約日起一年內完

成創業項目之具體成果，且進行公開發表，經審查通過後始得結

案。 

六、創業獎勵金與成效管考 

(一)本要點頒發之創業獎勵金由校務基金、教育部或其他補助計畫經

費項下支應。創業獎勵金之補助額度視該年度經費編列情形核定。 

(二)創業獎勵金分二期核撥：核撥比例依當年度經費額度調整，第二期

為完成成果發表並經審查通過後進行核撥。 

(三)榮獲創業獎勵金之團隊須配合參加本校主辦或推薦之創業相關競

賽與活動。 



(四)本校得不定期訪視及追蹤考核創業進度，考核結果將作為經費核

撥之參考，執行成效不彰者，本校得終止補助並追回已核撥之經

費。 

七、獲創業獎勵金之團隊於契約執行期間，得申請創業顧問或創業導師之

輔導；亦得申請免費使用本校創業育成中心培育空間。 

八、依本要點輔導成果而衍生新創事業時，應依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研發

成果衍生新創企業實施要點」相關規定辦理回饋。 

九、本要點提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。 


